外汇保证金托管及结算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三方于＿＿＿年___月＿_日在＿＿＿＿＿＿＿＿＿＿＿＿＿＿＿＿签署。
苏州工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下称“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注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         
＿＿＿＿＿＿＿＿＿＿＿＿＿＿＿（下称“竞买方”），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
招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下称“银行方”），注册地址：＿＿＿＿＿＿＿＿＿＿＿＿＿＿＿＿，负责人：＿＿＿＿＿＿。
上述三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托管及结算专用外汇账户
1．1 为简化外国投资者作为竞买方参加中国境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活动的程序，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在满足中国现行外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在招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开设外汇保证金托管及结算专用外汇账户（下称“托管帐户”），该账户专门用于外国投资者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竞买保证金及竞得后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资金托管及结算事宜。
1．2 该托管帐户的详细信息为：
开户行：招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户名：苏州工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
账号：　　　　　　　　　　　　　
1. 3 银行方应当为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开立托管帐户的网银查询权限，但不得为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开立托管帐户的网银支付功能、电话银行与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渠道功能。托管帐户不得开通通兑业务，不得办理支取现金业务。
第二条 托管帐户内保证金款项的管理
2．1 竞买方将保证金价款汇入托管帐户之日后，托管帐户内的资金应由银行方严格按照本协议管理，协议各方均无权擅自使用、划拨和处置该托管帐户内的资金。
2．2 托管期内，银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方业务规则规定的存款利率对托管帐户资金计息。托管帐户内资金的利息在任何情况下均全部归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所有。
2. 3 因托管账户内资金的划转等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竞买方承担。
第三条 竞买保证金
3．1竞买方应按照苏州工业园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中的约定在     年   月   日16点之前将外汇保证金足额汇入本协议1.2条所列账户。
3. 2 竞买方应确保上述保证金在到帐时点前足额达帐，银行方应审核本次交易的公告文件后予以入账。
3．3 如竞买方未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在该地块成交当天或之后由竞买方向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提交一份书面的退款（竞买保证金）申请。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在收到竞买方的退款申请后，在2个工作日内向银行方提交一份书面的退款申请并附随一份相关地块的成交确认文件的复印件及竞买方提交的退款申请的复印件，银行在收到该等文件后，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按原币种、原金额、原汇路，在扣除汇划手续费后，退还给竞买方。
3. 4 如竞买方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则托管帐户内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款的一部分，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有权随时向银行方提出结汇申请。在提出结汇申请时，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应当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向银行方提供相关成交确认文件等真实性证明材料，银行方在收到相关文件后，应当按照操作规范，及时将托管账户内的资金汇入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若需竞买方提供配合的，则其应当提供一切必要的配合。若因中国法律法规或者政策原因，在各方共同协助、配合的情形之下，相关结汇手续仍然无法顺利办结的，则竞买方应当另行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款。在竞买方付清等值于保证金的土地出让款项后，上述托管账户内的保证金，由银行方比照3.3款的约定退回给竞买方。
3. 5 竞买方在中国境内拟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登记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下受让人的权利及义务可按规定全部转让给项目公司，竞买方前期支付的已转为土地出让价款的竞买保证金，可由银行方确认后，作为竞买方对后续成立的项目公司的出资。
第四条 竞得后特殊情形下的资金托管与划转支付
[bookmark: _GoBack]4.1竞买方应当积极办理项目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如竞买方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因项目公司设立的原因，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下受让人的权利及义务无法转让给项目公司，进而导致项目公司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的，则竞买方应当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在支付期限届满前，将剩余款项足额支付至托管账户，并在汇划后及时通知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剩余款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以下简称“出让价款”）— 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前期结汇后已收到的竞买保证金价款。在接到竞买方汇入剩余款项的通知后，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向银行方提交一份结汇申请及相关文件，银行方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该等款项扣除手续费后全部汇入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用于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下的剩余土地出让价款。竞买方应当保证，在相关结汇手续办结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出让方收到的人民币金额不低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全部出让金额。竞买方汇入日与结汇日之间的汇兑损益均归属于竞买方，多退少补。
4.2竞买方拟设立的项目公司的资本金账户应当在招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开立，以保障相关结汇手续、资本金入账手续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汇率风险
5.1本协议下的相关汇率风险全部由竞买方承担。
第六条 协议的变更和修改
6.1本协议未经各方协商一致不得修改或变更。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如竞买方未能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规定的期限及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将竞买保证金足额支付至托管账户的，则视同竞买方自动放弃竞买。
7．2 出现上述情形的，竞买方无权参加竞买，由银行方根据园区土地储备中心的申请将款项退回。
第八条 其他约定
8.1本协议一式三份，各方各执一份，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盖名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8.2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三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各方均可向苏州工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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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章）：



土地竞买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章）：



银行方：＿＿＿＿＿＿＿＿＿＿＿＿＿＿＿＿＿＿＿＿＿（公章）
负责人签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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